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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TEC INVESTMENT HOLDINGS LIMITED
亨 達 國 際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1）

二 零 零六年中期業績

亨達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之董事會（「董事會」）欣
然宣佈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及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如下。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綜合收益表，以及本集團於二零零六年六
月三十日之綜合資產負債表，全部均未經審核及為簡明報表，連同個別說明附註，已由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4 175,414 111,209
其他收入 4 2,756 582

總收入 178,170 111,791
營運開支 (124,889) (96,047)

經營溢利 5 53,281 15,744
融資成本 (2,011) (711)

51,270 15,033
攤佔聯營公司溢利 1,662 1,516

除稅前溢利 52,932 16,549
稅項 6 (9,576) (4,270)

本期間溢利 43,356 12,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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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之權益持有人 43,356 12,663
　少數股東權益 — (384)

43,356 12,279

股息 7 5,867 —

每股基本盈利 8 11.08港仙 3.24港仙

每股全面攤薄盈利 8 11.08港仙 3.24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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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無形資產 9 1,499 1,499
固定資產 9 11,477 9,398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14,536 15,480
其他資產 4,221 3,809
備供銷售之金融資產 9,953 12,089
遞延稅項資產 15 4,614 5,431

46,300 47,706
---------------- ----------------

流動資產
通過損益以反映公平價值之金融資產 2,511 1,305
可收回稅項 133 1,186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0 277,520 196,873
應收關連公司款項 694 —
銀行結餘及現金 11 158,001 162,139

438,859 361,503
---------------- ----------------

總資產 485,159 409,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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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權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之股本及儲備
股本 14 39,113 39,113
其他儲備 189,940 192,290
保留盈餘
　—  建議派發股息 5,867 —
　—  其他 97,179 59,690

總權益 332,099 291,093
---------------- ----------------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15 373 175
融資租約承擔 16 98 154

471 329
---------------- ----------------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2 126,322 88,103
銀行透支  —  有抵押 13 3,906 13,586
　　　　  —  無抵押 13 5,270 5,141
短期銀行貸款  —  無抵押 13 10,000 10,000
融資租約承擔之即期部份 16 111 107
應付稅項 6,980 850

152,589 117,787
---------------- ----------------

總負債 153,060 118,116
---------------- ----------------

權益與負債合計 485,159 409,209

附註：

1. 編製基準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

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此等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應與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財務

報表一併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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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計政策

於編製此等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時採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全年財務報表所採用者相符，惟以下所述者除外。

於本中期報告期間，本集團首次採納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多項新準則、修訂及詮譯（「新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該等準則、修訂及詮譯均於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

— 修訂香港會計準則第21號：國外營運投資淨額

— 修訂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公平訂值方案

— 修訂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預測集團間交易的現金流量對沖會計處理

— 修訂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財務擔保合約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4號：釐定安排是否包含租賃

採納上述新增及經修訂之香港會計準則及香港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之未經審核簡明財務報表並無重大

影響。

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下列已頒布但未生效之新準則或詮釋，本公司仍無法合理地預測應用此等新準則或詮釋

後可能出現的影響。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7號：根據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29號下的重新呈述法（二零零

六年三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8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的涵蓋範圍（二零零六年五月

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9號：重新評估嵌入式衍生工具（二零零六年六月一日或其後

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金融工具：披露（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及

—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資本披露的修訂（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重大會計估計及判斷

本集團採用之估計及假設與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本集團財務報表內採用者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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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營業額、其他收益及分部資料

本公司乃一家投資控股公司。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提供槓桿式外㶅買賣及經紀服務、證券經紀、商品及期貨

經紀、提供企業融資顧問服務、基金管理、財務策劃及保險經紀以及貴金屬合約買賣及經紀。本期間已確認

總收益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費用及佣金 53,678 50,335

　來自下列之收益淨額

　　—  外㶅期權買賣 3,054 518

　　—  黃金買賣（包括掉期利息） 54,056 8,948

　來自下列之期權金及保險金收益淨額

　　—  外㶅期權經紀 698 213

　　—  保險經紀 141 121

　掉期利息及外㶅買賣收益 44,569 43,828

　利息收入 14,156 5,986

　顧問費收入 3,771 199

　包銷佣金 362 873

　管理費及認購費收入 929 188

175,414 111,209
---------------- ----------------

其他收益

　上市證券之股息收入 22 18

　備供銷售金融資產之股息收入 150 —

　其他收入（包括㶅兌收益） 2,584 564

2,756 582
---------------- ----------------

總收益 178,170 111,791

主要申報方式  —  業務分部

本集團於期內之業務分部如下：

1. 槓桿式外㶅買賣／經紀  —  提供世界主要貨幣之槓桿式外㶅買賣及經紀（包括網上經紀服務）。

2. 證券經紀  —  提供於香港及已選定之海外市場買賣之證券、股份掛漖產品、單位信託及股份期權之經紀

服務及為該等經紀客戶提供孖展融資服務。

3. 商品及期貨經紀  —  提供於香港及已選定海外市場商品及期貨合約買賣之經紀服務。

4. 企業融資  —  主要為於香港上市之公司提供企業融資及顧問服務。

5. 資產管理  —  管理私人基金及作為投資公司之投資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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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財務策劃及保險經紀  —  作為買賣儲蓄計劃、單位信託、一般及人壽保險之代理及提供證券投資顧問及

全權委託之基金管理。

7. 貴金屬合約之買賣／經紀  —  提供有關經挑選貴金屬之買賣及經紀服務。

次要申報方式  —  地區分部

根據客戶之所在地區，本集團業務現已重組為以下五個主要地區：

1. 香港、大中華（不包括香港）、瑞士及其他國家  —  主要為零售客戶及高資產客戶。

2. 大洋洲  —  主要為企業客戶。

於二零零六年，本集團僅就客戶及經紀與本集團之交易所產生之營業額編製分部資料，以達到更清晰的㶅報。

二零零五年之比較數字已按之重列。

主要申報方式  —  業務分部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千港元

貴金屬

槓桿式 財務 合約

外㶅買賣／ 商品及 策劃／ 買賣／

經紀業務 證券經紀 期貨經紀 企業融資 資產管理 保險經紀 經紀 未分配 總額

營業額 62,105 19,758 8,959 2,388 1,005 13,620 65,743 1,836 175,414

分部業績 22,362 6,200 1,158 594 135 (2,138) 25,437 (467) 53,281

經營溢利 53,281

融資成本 (2,011)

51,270

攤佔聯營公司溢利 1,662

除稅前溢利 52,932

稅項 (9,576)

本期間溢利 43,356



8

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千港元

貴金屬

槓桿式 財務 合約

外㶅買賣／ 商品及 策劃／ 買賣／

經紀業務 證券經紀 期貨經紀 企業融資 資產管理 保險經紀 經紀 未分配 總額

營業額 66,209 11,045 6,457 5,554 194 9,044 12,675 31 111,209

分部業績 14,762 (869) (310) 1,300 (647) (2,312) 5,447 (1,627) 15,744

經營溢利 15,744

融資成本 (711)

15,033

攤佔聯營公司溢利 1,516

除稅前溢利 16,549

稅項 (4,270)

本期間溢利 12,279

次要申報方式  —  地區分部

營業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88,504 64,655

大中華（不包括香港） 35,070 10,812

大洋洲 46,789 33,250

瑞士 923 1

其他國家 4,128 2,491

175,414 11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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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經營溢利

經營溢利已計入及扣除下列各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計入

出售固定資產之收益 — 64

扣除

核數師酬金 1,061 776

壞賬撇銷 48 280

佣金及其他回佣 56,684 45,182

固定資產折舊 2,021 1,928

㶅兌虧損 19 1,313

商譽減值 — 861

支付予客戶保證金存款之利息 1,873 106

法律及專業費用 1,340 1,923

出售固定資產之虧損 32 69

租金及差餉 4,730 3,462

員工成本 32,126 23,124

6. 稅項

香港利得稅乃按照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7.5%（二零零五年：17.5%）

撥備。海外溢利之稅項乃以本集團經營國家之現行稅率按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計算。

於綜合收益表內之稅項為：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稅項：

　—  香港利得稅 6,764 3,361

　—  海外稅項 1,792 —

與暫時差額之產生及撥回有關之遞延稅項 1,020 909

9,576 4,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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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之除稅前溢利計算之稅項與採用本公司所在國家之稅率計算之理論額之差異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除稅前溢利（不包括攤佔聯營公司溢利） 51,270 15,033

按稅率17.5%（二零零五年：17.5%）計算 8,972 2,631

其他國家稅率不同之影響 514 —

毋須課稅之收入之稅項影響 (1,133) (454)

就課稅而言不可扣減之開支之稅項影響 341 361

動用先前未確認之稅項虧損 (231) (224)

無確認遞延所得稅資產之稅項虧損 1,113 1,956

9,576 4,270

7. 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建議派發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0.015港元（二零零五年：零港元） 5,867 —

截至二零零六年及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已派發之股息分別為零港元及9,778,250港元（每股普通股0.025

港元）。

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二十日舉行之董事會議上，董事決議向於二零零六年十月十日（星期二）名列本公司股東名

冊之股東宣派每股普通股1.5港仙（二零零五年：無）之中期股息。有關股息於二零零六年十月十八日派付，並

列作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保留盈餘分配。

8.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及每股攤薄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之溢利43,356,314港元（二零零五年：12,663,175港

元）計算。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391,130,000股（二零

零五年：391,130,000股）計算。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攤薄盈利乃根據391,370,357股（二零

零五年：391,349,196股）普通股計算，有關股數乃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加上倘悉數行使尚未行使

之購股權後而視為按零代價將予發行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240,357股（二零零五年：219,196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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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資本性開支

聯交所 期交所 金銀業貿易 無形資產

交易權 交易權 場會籍 總額 固定資產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於二零零六年

　一月一日賬面淨值 913 406 180 1,499 9,398

增額 — — — — 4,051

撇銷 — — — — (133)

㶅兌差額 — — — — 81

折舊費用 — — — — (2,021)

折舊撥回 — — — — 101

於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賬面淨值 913 406 180 1,499 11,477

10.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源自客戶之應收賬款 45,632 25,973

保證金融資貸款 59,044 59,550

存放於經紀及財務機構保證金及其他相關賬款 157,185 100,264

源自結算所之應收賬款 7,041 28

應收賬款總額 268,902 185,815

租金及公用事業按金 4,265 4,778

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4,353 6,280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總額 277,520 196,873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應收賬款按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 268,321 184,717

30至60日 152 301

超過60日 429 797

268,902 185,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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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銀行結餘及現金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手頭現金 860 638
---------------- ----------------

銀行結餘

　—  已抵押 12,458 23,082

　—  一般賬戶 144,683 138,419

157,141 161,501
---------------- ----------------

158,001 162,139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按到期日

銀行結餘

　—  活期及儲蓄賬戶 129,891 116,697

　—  定期存款（三個月內到期） 27,250 44,804

157,141 161,501

12.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向證券買賣客戶支付之賬款 37,594 21,606

應向客戶支付之保證金及其他按金 52,948 42,294

因於日常業務過程中進行之證券經紀、期貨及商品合約及槓桿式

　外㶅買賣而應向經紀及結算所支付之賬款 13,460 6,434

應付賬款總額 104,002 70,334

應計款項及其他應付款項 22,320 17,769

126,322 88,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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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日常證券經紀業務過程中，須向結算所及證券交易客戶繳付應付帳款之結算期為該等買賣之交易日後兩日。

應付其他客戶之保證金及其他按金，主要為就買賣槓桿式外㶅、貴金屬合約、期貨及商品合約而向客戶收取

之保證金，超過規定所需保證金之金額須按要求償還客戶。

其他應付帳款之帳齡為30日之內。

13. 銀行貸款及透支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貸款  —  無抵押 10,000 10,000

銀行透支

　—  有抵押 3,906 13,586

　—  無抵押 5,270 5,141

19,176 28,727

14. 股本

法定

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股份數目 面值

千股 千港元

於二零零六年及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及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 1,000,000 100,000

已發行及已繳足股款

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股份數目 面值

千股 千港元

於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及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 391,130 39,113

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及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 391,130 39,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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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遞延稅項

遞延稅項乃就暫時差額以負債法按主要稅率17.5%（二零零五年：17.5%）計算全數款額。

當法律可強制以本期稅項資產抵銷本期稅項負債時，以及當遞延所得稅與相同財經機關有關，遞延所得稅資

產及負債即被抵銷。抵銷後金額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遞延稅項資產 (4,614) (5,431)

遞延稅項負債 373 175

(4,241) (5,256)

16. 融資租約承擔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融資租約負債之還款期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121 121

一年後但五年內 101 162

222 283

融資租約之未來融資費用 (13) (22)

融資租約負債之現值 209 261

融資租約負債之現值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111 107

一年後但五年內 98 154

209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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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隨著全球投資氣氛持續向好及國內經濟蓬勃發展，二零零六年上半年本集團取得令人鼓
舞之業績。本集團在過去年間致力拓展海外市場，現在已具更強實力把握種種機遇及促
進盈利表現。瑞士之附屬公司貢獻增加。集團總收入增加59%至178,200,000港元（二零零
五年：111,800,000港元）。雖然營運開支持續增加，股東應佔溢利卻刷新本集團的紀錄，
錄得超過雙倍增長，達43,400,000港元（二零零五年：12,700,000港元）。

經營業績概要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百分比變動

總收入 178,170 111,791 升59%
營運開支 124,889 96,047 升30%
攤佔聯營公司溢利 1,662 1,516 升10%
除稅前溢利 52,932 16,549 升220%
股東應佔溢利 43,356 12,663 升242%

槓桿式外㶅買賣

槓桿式外㶅買賣仍為本集團營業額及溢利之主要來源。新的電子交易平台已成功啟動，
從而加強本集團進一步發展海外市場之能力。本集團之瑞士附屬公司專注服務大中華及
瑞士區域之高資產客戶，其業務正開始拾級而上，為本集團作出重大貢獻。該分部之營
業額及業績分別為62,100,000港元（二零零五年：66,200,000港元）及22,400,000港元（二零零
五年： 14,800,000港元）。香港之業務量下跌，導致掉期利息及外㶅買賣收入減少至
37,600,000港元（二零零五年：43,800,000港元）。佣金跌幅更顯著，由19,500,000港元下跌至
7,300,000港元。然而，隨營業額下跌成本亦同時減少，因此仍能保持盈利能力。

證券買賣

經過多年不景氣後，股票市場氣氛於二零零六年上半年復甦。於二零零六年五月，恆生
指數升至其最高位17,328點，令投資者對未來抱樂觀態度。市場平均每日成交額亦增加至
32,596,000,000港元，於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八日錄得歷來第二高之57,213,000,000港元。首
次公開招股（「IPO」）活動於首季頗為熾熱，不同行業之中國大型國有企業集資數百億元資
金，引動投資者積極認購。同一時間，於二手市場之交易量亦大幅上升。市場之證券商
普遍獲利。此分部之營業額由11,100,000港元大幅增加至19,800,000港元，乃由於佣金收入
由7,900,000港元增加至13,900,000港元，保證金利息收入由2,300,000港元增加至4,300,000港
元。佣金及利息開支分別由3,400,000港元及700,000港元增加至6,300,000港元及2,000,000港
元，與業務量之增長相符。因此，分部達致除稅項前溢利6,200,000港元（二零零五年：虧
損9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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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期貨合約買賣

商品價格於二零零五年末上升顯著，而市場展現大幅波動。客戶欲利用波動獲利，使本
集團之商品合約買賣數量增加。營業額增加至 8,960,000港元，較對上同期營業額之
6,460,000港元增加39%。增加主要由於海外市場買賣商品合約所賺取之佣金所致。來自有
關合約之佣金總額由4,300,000港元增加至5,600,000港元。於香港期貨交易所買賣合約之交
易量及佣金維持穩定。於該上半年內，除稅前溢利為1,160,000港元，自過去同期之300,000
港元輕微虧損轉虧為盈。

企業融資

二零零六年上半年之首次公開招股市場由大型H股、紅籌及其相關實體企業主導。該等首
次公開招股之保薦人及包銷商大部分為國際知名之投資銀行。因此，本集團之企業融資
團隊無法有效進入該市場。然而，本集團成功轉向上市公司提供企業顧問服務。於回顧
期間，本集團為十家於主板上市企業之財務顧問，若干為紅籌及H股。雖然創業板（「創業
板」）只有數項新上市活動，本集團仍擔任兩家創業板上市公司之持續保薦人。因此，企
業融資部產生除稅前溢利600,000港元（二零零五年：1,300,000港元）。

投資顧問及財富管理

在香港，本集團於投資顧問及財富管理分部之業務已扭轉過去數年間的下滑劣勢。二零
零六年上半年，儘管來自銀行及保險公司之競爭日益加劇，總營業額及毛利錄得溫和增
長，較去年同期分別增加11%及16%。增長主要由於若干經驗豐富之顧問加入本集團之分
銷部門。此外，來自全權資產管理之經常費用收入反映本集團之服務別於同儕，成為該
分部未來之主要增長動力。通過本年初與一著名之國際銀行合作，高資產客戶已可通過
本集團之多元化產品平台管理資產。零售客戶亦可按其風險組合類別而獲得「套裝」資產
配置服務。該等服務計劃於二零零六年下半年開展。

台灣附屬公司準備好打進投資顧問市場。現已投資相當金額推廣該附屬公司之品牌，以
增強在市場之知名度。因此，該附屬公司仍在虧損中。整體而言，此分部之營業額增加
至13,600,000港元（二零零五年：9,000,000港元），並虧損2,1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之
2,300,000港元略減。

黃金買賣

黃金投資自二零零五年底開始為城中熱話。於去年年底穿破每盎司500美元後，加上油價
及原材料價格急升，黃金價格於五月份達到每盎司725美元。價格波動亦大，同一交易日
之每日最高及最低金價可相差達40美元。於此種氣氛下，普遍投資者傾向增加於黃金買
賣之投資資金，尤其當可於同日交易的每日高低價位中取得合理溢利時。因此，黃金買
賣量大幅增加，而本集團於此分部之營業額升至65,700,000港元（二零零五年：12,700,000
港元）。分部業績亦急升至25,400,000港元（二零零五年：5,400,000港元）之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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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管理

資產管理部管理之股票基金及外㶅基金於二零零六年上半年表現平穩。兩項基金均無重
大認購或購回。股票基金之策略適合較保守之投資者，外㶅基金之策略則適合在高風險
中尋求高回報之投資者，兩者之策略均無改變。由於外㶅基金之貢獻，營業額較去年同
期有所增長。該分部繼續將開支維持於預算內，成功轉虧為盈取得溢利100,000港元（二零
零五年：虧損600,000港元）。外㶅基金之穩定增長使基金經理可於年終取得表現花紅。因
此，對下半年之業績感到樂觀。

財務資源

穩健之財務狀況及充足資源至關重要，因為有助本集團把握業務機會，同時防衛突發難
測之市場不利變動影響。於申報日期，本集團之庫存現金及應收著名財務機構金額為
322,200,000港元（二零零五年：262,400,000港元），即總資產之66%（二零零五年：64%）。
一如過往期間，並無重大之長期負債。

或然負債

本公司繼續向全資附屬公司提供公司擔保，使本集團成員能夠向著名的財務機構取得優
質及有利之銀行及買賣融資。除二零零五年年報所述之若干情況外，並無增加任何重大
或然負債。

展望

二零零六年上半年，若干主要貨幣（包括美元、歐元及日圓）之利率均告上升。油價及天
然資源價格（特別是礦物）仍然高企。市場明顯憂慮會進一步加息。然而，現時之經濟指
標均傾向顯示，美國之利率已接近見頂。另一方面，經濟增長導致中國之國內需求持續
強勁。人民幣升值的可能性越來越大。投資者趨向分散投資於不同產品及不同貨幣。亦
有跡象顯示，首次公開招股市場於本地股市經歷數月調整後將再度活躍。放眼未來，投
資環境令人樂觀。本集團將繼續按策略於不同海外市場建立據點。除外㶅買賣外，瑞士
附屬公司於下半年已開始向選定之高資產客戶提供黃金買賣。為加強海外網絡，本集團
正著手完成收購新西蘭聯營公司之全部已發行股本。於不同時區經營不僅讓世界各國之
客戶接觸到全球各大金融市場，亦將增加本集團資金管理之效率及靈活性。本集團會繼
續努力為股東爭取高回報，海外市場之拓展開始漸露曙光，本集團對前景仍抱樂觀態度。

中期股息

董事欣然就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宣派每股普通股1.5港仙之中期股息（二零
零五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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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六年十月五日（星期四）至二零零六年十月十日（星期二）（首尾兩日包括
在內）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期間不會登記任何股份轉讓。為符合收取中期股息之資格，
股東須於二零零六年十月四日（星期三）下午四時正前將所有轉讓連同相關股票送達本公
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處秘書商業服務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28號金鐘匯中
心26樓。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並無贖回其任何股份。本公司或其任何
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概無購買或出售本公司任何股份。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集團透過採納及實施合適之企業管治常規，一直致力於提高本集團之企業管治及透明
度；  而本集團已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4《企
業管治常規守則》內所列載之所有守則條文，惟以下所述者除外：

守則條文A.2.1

該條文規定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應有區分，並不應由一人同時兼任。主席與行政總裁
之間職責的分工應清楚界定並以書面列載。

鄧予立先生擔任主席之角色，而並無其他人士獲指派為行政總裁。董事會相信，此架構
有助維持強而有效之領導，使決策過程具有高效率。為協助取得權力的平衡，由高級行
政人員組成並由董事總經理主持之執行管理委員會每星期均進行會議，討論有關本集團
業務日常管理之事宜，並作出決定。此外，由聲譽良好的專業人士組成之董事會亦定期
進行會議，討論影響本集團營運之主要事宜，亦有助維持權力高度平衡而毋須犧牲本集
團領導之一致性。

守則條文A.4.2

該條文規定每名董事（包括有指定任期的董事）應輪流退任，至少每三年一次。

於修訂本公司之公司細則第87條前，本公司之董事會主席及／  或董事總經理毋須輪席
退任或計入每年退任董事人數考慮之列。為符合守則內之守則條文A.4.2，董事會主席於
二零零六年五月二十九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二零零六股東週年大會」）已自願退任，
並符合資格重選連任。此外，二零零六年股東週年大會已通過一項決議案，修訂本公司
細則以規定各董事每三年至少輪席退任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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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
準守則」）作為本公司董事須遵守之進行證券交易守則，而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內，董事均有遵守標準守則所訂的標準。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方式，並曾討論內部監管及財務申
報事項，包括與董事審閱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
本集團外聘核數師已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核數準則第700號審閱未經審核中期財務
報表。

於聯交所之網站公佈資料

本公佈連同本公司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二零零六年中期報告載有《上市
規則》附錄十六規定之一切適用資料，並將於適當時間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之網站
內公佈。

承董事會命
鄧予立
主席

香港，二零零六年九月二十日

於本公佈發表日期，本公司之董事會由以下董事組成：

執行董事： 鄧予立（主席）
鍾瑞明（副主席兼董事總經理）
鄧炳森（副主席）
林岳風
吳肖梅
羅啟義

非執行董事： 方和

獨立非執行董事： 俞漢度
余文煥
鄭永志
饒美蛟

* 僅供識別

請同時參閱本公佈於星島日報刊登的內容。


